
动，计入“长期应收款”科目。工程完工并审价后，“长期应收

款”科目余额（实际投资额）与回购基数之间的差额于工程审

价后一次计入损益，回购基数由“长期应收款”转入“长期债权

投资”，投资回报（回购资金超出回购基数的部分）于实际收到

回购资金时确认。工程审价尚未结束，根据回购协议公司已收

到回购资金，将按照合同暂定价计算的回购基数结转入“长期

债权投资”。
例 3：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建工）以“长

期应收款” 核算本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直接参与政府基础设

施项目的建设，在建设过程中累计已发生的成本账列“长期应

收款”；本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通过组建项目公司的形式参与

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，累计投入项目子公司的资金账列

“长期应收款”，项目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累计已发生的成本

账列“长期应收款”。 本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或项目子公司在

收到政府每期支付的项目同购款时，按照收到的回购款项占

全部回购款项的比例计算相应的投入项目建设资金的本金归

还部分和利息收入部分，本金归还部分冲减长期应收款的账

面价值，利息收入部分计入当期收益。

分析：1、浦东路桥和上海城建依据一般收入确认原则对

BT项目的会计核算与例 1 相同的是最终确认的工程施工利

润（与政府所签订合同标示的本金剔除工程实际发生的成本）

在资产负债表中记入了“长期债权投资”科目；不同的是例 1

中的工程毛利是随 BT工程进度分期转入利润的，而浦东路桥

和上海城建是在外部（政府）认定后才将毛利记入账内的，即

浦东路桥在工程未完工和审价前资产中所列示的是工程公司

实际支付的工程施工成本余额，工程毛利暂不确认，工程完工

并审价后，实际投资额与回购（本金）之间的差额（工程毛利）

于工程审价后一次计入损益；上海城建在收到款项前是按建

设过程中累计已发生的成本，账列“长期应收款”。笔者认为，

依据一般收入确认原则对 BT 项目所进行的会计核算较之建

造合同会计处理原则下对 BT 项目所进行的会计核算更为稳

健。

2、例 2、例 3 中浦东路桥和上海城建对 BT项目的会计核

算采用的是依据 BT工程项目整体所有权 、风险转移的情况确

定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后，再确认收益的方法。如果完全按投资

业务处理，应将实际支付的工程成本款项（实际投资额）作为

投资本金，回购基数与实际投资额之间差额作为长期债权投

资-投资差额，在同收年限里分期摊入投资收益，即依据投资

准则来进行 BT项目的会计核算，更为谨慎。

（三）不同会计核算依据下 BT项目工程毛利会计处理方式

比较

不同会计核算依据下对 BT项目的会计核算中，有关投资

回报（回购资金超出同购基数的部分）的收益的核算区别不

大，主要区别是在工程毛利（实际投资额与回购基数之间的差

额）的处理上。

1、根据所依据的会计核算原则不同，对工程毛利的处理

有三种选择：第一，以建造合同核算办法为主，分年按工程进

度结算工程毛利的收益，如例 1 中的会计处理方式；第二，将

项目视为商品，依据一般收入确认原则，在所有权 、风险全部

转移后，确定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后再确认工程毛利的收益，如

浦东路桥、上海城建的会计处理方式；第三，完全按投资准则

做出的会计处理方式，即将回购基数与实际投资额之间的差

额作为长期债权投资-投资差额，在回收年限里分期摊入投资

收益。

2、不同会计核算依据下 BT 项目工程毛利会计处理方式

的合理性比较。对比来看，上述三种 BT项目工程毛利的会计

处理方式中，第二种优于第一种，因为从例 1 中工程分公司和

总公司的会计分录可知，对于整个公司而言，长期债权投资对

应的真实经济事项是工程分公司的工程施工-成本和工程施

工-毛利，而工程施工-成本才是整个公司实际支付的 BT项目

款项，工程施工一毛利则形成了一个内部利润，这部分利润是

总公司对工程分公司工程进度予以结算并确认的，并且从公

司整体的角度看，公司所发生的业务是 BT 投资项目，其未来

收入要靠工程总体完成后政府根据回购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内

支付的回购资金（含投资回报）来确认，工程整体完工前是没

有经济利益流入的，而第二种工程毛利的处理方式倾向于整

体项目的风险转移后才允许安全确认收益，在收益的确认上

更为稳健。第三种工程毛利的处理方式，是以回报的现金（经

济利益）流入为确认收益时点，完全没有风险，虽收益（权利）

确认远远滞后于业务（义务）发生的时点，但较之第一、二种方

式，最符合投资的性质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第二种处理方式

虽不是最符合投资的性质的，但这种在工程完工后按市场价

值计入长期债权投资，以市场价值与实际投出款项的差额确

认收益的方式较为折衷，符合国际会计通行的市场公允价值

原理。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立信 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分所

新疆石 河子广播电视大学）

责任 编辑  张智广建议·动态
简讯  2005年 M PAcc

《税务筹划》研讨会召 开

近日，“2005 年 M PAcc《税务筹划》研讨会”在天 津财

经大学召开。来自全国 21 所 M PAcc 试点院校的专 家教

授、部分实务界嘉宾以 及《财务与会计》、《中国税务报》等

专业媒体的代表参加 了研讨会。本次研讨会以向 M PAcc

学员教授税务筹划课程中的 难点为中心 ，对相关学术问

题进行了深入探讨。会上，天 津财经大学盖地、北京大学

黄慧馨等四位教授作了主题发言。与会代表围绕税务筹

划课程的基本框 策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分

组讨论，并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增进了共识。
（本刊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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